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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 省教育厅  
省科学技术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江苏省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 
管理指南》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教育局、科学技术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江苏省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7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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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范实验室危

险废物分类、包装、贮存、转运要求，明确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

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标准化服务体系，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制定本管理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等活动 

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

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900-047-49）及废弃

危险化学品（900-999-49）的污染防治。 

实验室产生的废镉镍电池、荧光粉和阴极射线管（900- 

044-49）、实验室废气治理中产生的废活性炭（900-039-49）以

及工业企业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参照本指南执行。 

二、分类管理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废弃危险化学品、液态废物、固态废物

三大类。实验室危险废物只能归于具体某一类，混合多种有害成

分的危险废物按照附件 1 自上而下的顺序确定类别。 

（一）废弃危险化学品 

废弃危险化学品：900-9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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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态废物 

1.有机废液 

高卤素有机废液（卤素含量>5%）：900-047-49； 

其他有机废液：900-047-49； 

2.无机废液 

含氰废液：900-047-49； 

含汞废液：900-047-49； 

酸性废液（PH<6）：900-047-49； 

其他无机废液：900-047-49。 

（三）固态废物 

废弃包装物及包装容器：900-047-49； 

其他固态废物（含实验中使用的手套、利器）：900-047-49。 

三、包装管理 

（一）用于盛放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应满足《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二）废弃危险化学品应满足危险化学品包装要求。 

（三）具有反应性的危险废物应经预处理，消除反应性后方 

可投入容器或包装物内。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得投入同一容器或

包装物内。 

（四）液态废物使用的塑料容器应符合《包装容器 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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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塑料桶》（GB18191—2008）要求，盛装不宜过满，容器

顶部与液面之间保留适当空间。 

（五）固态废物包装前应不含残留液体，包装物应具有一定 

强度且可封闭。破碎玻璃器皿、针头等应存放于锐器盒内；无法

装入常用容器的固态废物可用防漏胶袋等存放。 

（六）废弃试剂瓶（含空瓶）应瓶口朝上码放于满足相应强 

度且可封闭的包装容器中，确保稳固，防止泄漏、磕碰，并在容

器外部标注朝上的方向标识。 

四、贮存管理 

（一）一般要求 

1. 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单位应根据需要建设危险废物贮 

存库或设置贮存点，贮存库和贮存点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2.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根据危险废物分类和污染防治要求进

行分类贮存，且应避免与不相容的物质、材料接触。 

3. 贮存库、贮存点、容器和包装物应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等标准规范实施后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衔接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3〕154 号）等要求设置危险

废物贮存库或贮存点标志、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危险废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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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4. 废弃危险化学品应存放于符合安全要求的原危化品贮存 

设施内，或经预处理使之稳定后贮存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5.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特性不明确的废弃危险化学品，应按 

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相关危险特性判

定或鉴别，并经预处理稳定化后方可在贮存设施或场所内贮存。 

6. 贮存点、贮存库管理人员应每周对包装容器、防渗漏 

措施、标签标识、存放期限、投放记录表（附件 2）、管理台账

等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7. 贮存库和实验室外部贮存点应安装 24小时视频监控系统， 

确保监控画面清晰。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 3 个月。 

8.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除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还 

应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治安管理、消防、卫生健康等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相关要求。 

（二）贮存点要求 

1.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点分为实验室内部贮存点和实验室

外部贮存点。其中，实验室外部贮存点分为建筑内部贮存点及建

筑外部贮存点。建筑内部贮存点不得设置于走廊、过道等公共区

域，建筑外部贮存点不得设置于道路、广场、绿地等公共区域。 

2. 贮存点需在地面上涂覆或张贴黄色警戒线，明确贮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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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范围，并采取防风、防雨、防晒以及防止危险废物流失、

扬散等措施。 

3. 贮存点贮存的危险废物应置于容器或包装物中，不应直

接散堆。存放液态危险废物时，需采取防渗漏措施，将容器置于

托盘中。存放两种及以上不相容液态危险废物时，应分类分区存

放，且不得共用泄露液体收集装置。 

4. 危险废物在实验室内部贮存点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0.1吨，

在建筑内部单个贮存点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0.5吨，在建筑外部

单个贮存点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3吨。 

5. 实验室内部贮存点单个容器盛满后，贮存时间不应超过7

天。废弃危险化学品和含氰废液在贮存点存放时间不应超过30天。

其他实验室危险废物在贮存点存放时间不应超过90天。 

6. 包装容器或包装物外部应在醒目位置规范粘贴包装容器

标识标签（附件3），用中文全称（不可简写或缩写）标示内含

主要化学成分、收运量、联系人等重要信息，有条件的单位可以

同时使用电子标签。 

各类危险废物采用不同背景颜色的标签：废弃危险化学品使 

用红色（色值 C0 M96 Y95 K0），有机废液使用蓝色（色值 C92 

M75 Y0 K0），无机废液使用橘黄色（色值 C0 M63 Y91 K0），

固态废物使用白色（色值 C0 M0 Y00 K0）。 

7. 贮存点应建立投放登记制度，每一个收集容器对应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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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记录表，记录投放时间、投放主要化学物质、投放人等信息。

鼓励使用电子投放记录表，投放记录表应作为台账至少保存五年。 

（三）贮存库要求 

1. 贮存库内不同贮存分区之间应采取隔离措施，存放两种

及以上不相容危险废物时应采用过道、隔板或隔墙等方式隔离。 

2. 在贮存库内贮存液态、半固态以及其它可能有渗滤液产

生的危险废物，需配备泄露液体收集装置，不相容危险废物不得

共用泄露液体收集装置。 

3. 贮存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时，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

和气体净化设施。废气（含无组织废气）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规定要求。 

五、转运管理 

（一）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在贮存点收集后，应及时转运

至危险废物贮存库进行规范贮存或者转移至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进行处置。 

（二）实验室危险废物在内部转运时，应至少 2 名实验室管 

理人员参与转运并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有关收集和内部转运作业要求。 

（三）实验室内部收运危险废物的车辆应使用符合安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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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运输工具，车内需设置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并配备环境应

急物资。 

（四）实验室危险废物转运前应提前确定运输路线，运输路

线应避开人员聚集地，转运人员需携带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具和应

急物资。 

（五）实验室危险废物运输至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时应符合

HJ2025—2012中危险废物的运输要求。运输前固态废物可使用带

封口且有内衬的吨袋进行二次包装并封口；液态废物进行二次包

装时，应具有液体泄露堵截设施；固态废物与液态废物不得混放

包装；危险化学品需单独包装并符合安全要求。二次包装标签应

符合HJ 1276—2022中包装识别标签要求。  

六、管理责任 

（一）实验室及其设立单位是环境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做好

危险废物源头分类、投放、暂存、收运、贮存及委托处置等工作

（附件 4），建立并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管理计划备案、管

理台账、转移联单、应急预案备案、信息公开、事故报告等制度。 

（二）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应至少明确 1 名管理人 

员，负责组织、协调各实验室的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监督、检查

各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三）应建立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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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情况，在江苏

省固体废物管理系统内申报有关信息或纳入小量危险废物集中

收集体系。实验室外部贮存点需配备专人管理，并以实验室为单

位做好台账记录。鼓励使用物联网技术对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信息进行实时记录。 

（四）应加强本单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宣传教育和培

训，定期对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人员和参与实验活动的学员、研

究技术人员、业务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做好

培训记录。 

（五）实验室废弃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时，

还应当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告，按照其规定的方式进行预处理、

运输、贮存、处置。废弃医用麻醉药品时，应当向所在地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提出报损申请，并在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监督下

进行销毁，残留物按照医疗废物管理。废弃兽用麻醉药品时，所

有者应当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

运输、贮存、处置。 

 

附件：1.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 

          2. 贮存点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记录表 

          3.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点包装容器标识标签样式 

          4.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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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 

 

酸性废液（pH＜6）

含汞废液

含氰废液

其他无机废液

其他有机废液

高卤素有机废液

（卤素含量＞5%）
有机废液

无机废液

废弃包装物及包装容器

其他固态废物（含实验

中使用的手套、利器）

液态废物

固态废物

废弃危险化学品

实验室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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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贮存点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记录表 
贮存点名称： 包装容器编号： 

序  号 投放时间（年月日时） 内含主要化学成分 投放人 

    

    

    

    

    

    

    

    

收运日期： 收运量： 

收运交接双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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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点包装容器标识标签样式 

 

废弃危险化学品 

包 装 容

器编号 

 

化 学 品

名称 

 

废 物 类

别 

废弃危险化学品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

性 

□反应性   □毒性 

收 集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运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称 

 

责任人  

 

有机废液 

包 装 容

器编号 

 

内 含 主

要 

化 学 物

质 

 

废 物 类

别 

□高卤素有机废液 

□其他有机废液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 
收 集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运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称 

 

责任人  

 

色值：C0 M96 Y95 K0 

图 B.1 废弃危险化学品标签样式 

色值：C92 M75 Y0 K0 

无机废液 

包 装 容

器编号 

 

内 含 主

要 

化 学 物

质 

 

废 物 类

别 

□含氰废液□酸性废

液 

□含汞废液□其他无

机废液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

性 

□反应性   □毒性 

投 放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运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称 

 

责任人  

色值：C0 M63 Y91 K0 

固态废物 

包装容器

编号 

 

内含主要 

化学物质 

 

废物类别 □废弃包装物及包

装容器 

□其他固态废物 

危险特性 □腐蚀性   □易燃

性 

□反应性   □毒性 

投放时间 月   日 至    月   

日 收运量  

收运日期  

贮存点名

称 

 

责任人  

色值：C00 M0 Y00 K0 

（建议标签尺寸为80mm×120mm，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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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流程 

 

 

产生危险废物

分类收集

包装

贮存点暂存

有无贮存设施

有

无

转移

处置、利用

产生单位

各实验室完成

产生单位完成

转运单位或

收集单位完成

处置、利用单位

完成

内部转运、贮存


